
放寬規管以配合固定放寬規管以配合固定放寬規管以配合固定放寬規管以配合固定及及及及流動匯流流動匯流流動匯流流動匯流 

 

第二份諮詢文件第二份諮詢文件第二份諮詢文件第二份諮詢文件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四日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四日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四日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四日 

 

行政摘要行政摘要行政摘要行政摘要 

 

S1. 隨著市場及技術持續活躍發展，固定和流動網絡及其服務的分野漸趨模糊。

這種一般被稱為「固定及流動匯流」的現象，預計能夠帶來更多創新服務，令消

費者受惠。 

 

S2. 政府一貫對電訊業採取市場主導政策。因此，固定及流動匯流的發展，以至

於其步伐及範疇，並非取決於電訊管理局局長（電訊局長）。固定及流動匯流未

來的路向應由市場決定。電訊局長的角色，在於確保規管環境有助固定及流動匯

流的出現，使市場對固定及流動匯流有需求時，消費者可以及時享用固定及流動

匯流所帶來的創新服務和效益。 

 

S3. 有利的規管環境需要多項因素，包括盡量減少市場及技術發展的障礙、盡量

避免扭曲競爭，以及訂定清晰和可預見的規管架構，以便業界作出明智的投資決

定。鑑於上述因素，電訊局長在二零零五年九月展開固定及流動匯流規管檢討的

第一輪諮詢，並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進行顧問研究。 

 

S4. 顧問研究探討了多項重要課題，包括固定及流動網絡互連結算安排、本地網

絡接駁費安排、發牌制度、電話號碼可攜性及電話號碼計劃等。 

 

S5. 在市場主導方式的規管原則下，只應在市場力量明顯失效或很可能失效時維

持（現有干預）或引入（新的干預）規管。故此，在固定及流動網絡的互連結算

安排方面，是次諮詢的關鍵問題是，若撤銷傳統的規管指引，即流動營辦商就收

發固網及流動網絡之間的通話向固網營辦商付費的規定（「流動網絡付費」機

制），會否引致市場失效。 

 

S6. 電訊局長至今仍未有可靠的證據，證明若現有「流動網絡付費」的規管指引

最終被撤銷，將導致市場失效。此外，電訊局長採用現行規管指引已超過十年，

時至今日，實際上可能扭曲競爭，因而阻礙日後固定及流動匯流的發展。故此，

電訊局長建議設定兩年的過渡期，並在過渡期後取消現行「流動網絡付費」的規

管指引。 

 

S7. 在過渡期內，現行的規管指引將繼續適用。網絡營辦商將可自由磋商在過渡



期後適用的互連條款及條件（如雙方同意，在過渡期內亦可），並採用雙方都接

受的結算方案。不過，鑑於「互連互通」對香港市民日常生活及商業運作的重要

性，若商業洽談失敗及證實市場失效，電訊局長將運用《電訊條例》第 36A 條

的權力決定個別網絡在過渡期後的互連條款及條件。 

 

S8. 如証實市場失效，而電訊局長答允作出裁決，電訊局長會考慮每宗個案的特

殊情況及適用的規管指引，按最合適的結算方案作出裁決。在決定採用任何結算

方案時，電訊局長必定會依循既定的程序，諮詢受影響的各方。 

 

S9. 雖然沒有就電訊局長如何行使第 36A 條下的權力制訂指引，可能是對網絡

營辦商之間的商業磋商作出最低干預的做法，但這可能會產生很多不明朗的規管

因素，與提供清及可預見的規管架構，以方便明智投資決定的目標互相矛盾。

因此，對於電訊局長應否就被要求裁決固網及流動網絡之間的互連條款及條件

時，如何行使第 36A條下權力重新發出指引，電訊局長擬徵詢業界的意見。 

 

S10. 如結論認為應重新發出有關指引，該指引應避免對固定及流動匯流環境下的

競爭過程造成扭曲。關於顧問研究所探討的結算方案，以及受影響的各方的建

議，電訊局長會就不同方案的利弊，包括對流動及固網營辦商之間現時及未來的

競爭影響、對競爭造成的任何扭曲及對電訊市場(包括固定及流動匯流)的發展等

尋找證據。 

 

S11. 對於本地網絡接駁費安排，顧問研究認為，現時固網及流動營辦商的規管指

引存在不對稱安排，建議將之撤銷。電訊局長初步認為，即使沒有現存的規管指

引，市場失效的可能性不大，而在固定及流動匯流的環境下，現存的規管指引將

會扭曲競爭。電訊局長建議放寬規管本地固定網絡接駁費安排，與現行流動網絡

的非規管安排一致，藉以撤銷不對稱安排。這意味着電訊局長將不會主動就所有

網絡的本地網絡接駁費水平作出裁決，而祇會在商業洽談失敗及証實市場失效時

才根據第 36A條作出裁決。 

 

S12. 至於電話號碼可攜性及電話號碼計劃，顧問研究認為並沒有迫切需要作出改

變，但建議作進一步研究以確定需要。電訊局長將在適當時候就此課題作進一步

的市場研究。  

 

 

電訊管理局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四日 

 


